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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标函附录

序号 项目内容 约 定 内 容 是否响应 备注

1 投标范围 按招标文件约定 是

2 工期 按招标文件约定 是

3 质量标准 按招标文件约定 是

4 投标有效期 按招标文件约定 是

5 投标保证金 按招标文件约定 是

6

第二章“投标

人须知前附

表”第1.4.1

项规定

按招标文件约定 是

投标人(或联合体牵头人): 四川中宇建业建设有限公司 (盖公章)

日 期 ： 2025 年 10 月 13 日

2



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

（一）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或采用工商格式）

投标人名称： 四川中宇建业建设有限公司

单位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地址：

成立时间： 2012 年 07 月 18 日

姓名： 性别： 男 年龄： 职务： 董事长

系 四川中宇建业建设有限公司（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投标人（或联合体牵头人）： 四川中宇建业建设有限公司 （盖公章）

日 期： 2025 年 10 月 13 日

后附：投标人（或联合体牵头人）的法定代表人的二代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或扫描件。

1、如为联合体投标的，本法人证明书只须联合体中的牵头人出具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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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基本情况表

(一)联合体牵头人的企业基本情况表

单位名称 四川中宇建业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邮政编码 610036

联系方式

联系人 电 话

传 真 电子邮件

法定代表人 姓 名 何正刚 电话

成立时间 2012年7月18日 营业执照编号 91510000599968981A

基本账户开户银
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第六支行 基本账户账号

本工程所要求的

资质的资质证书

编号（如有）

D151119584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

注：于本表后附以下证明资料：①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②有效期内的资质证书；③人员在“云浮市智

慧建筑管理服务信息平台”注册并通过审核的网页截图或网页打印件；④广东省外的投标人，须具备在广

东建设信息网(网址：www.gdcic.net) “进粤企业和人员诚信信息登记平台”专栏关于投标人进粤企业信

息 录 入 的 网 页 截 图 或 网 页 打 印 件 ； ⑤ 投 标 人 在 “ 中 国 执 行 信 息 公 开 网 ”

(http://zxgk.court.gov.cn/shixin/) 的网页截图或网页打印件。

投标人(或联合体牵头人): 四川中宇建业建设有限公司 (盖公章)

日期： 2025 年 10月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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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联 合 体 成 员 的 企 业 基 本 情 况 表

单位名称 深圳华粤城市建设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邮政编码 518111

联系方式

联系人 电 话

传 真 电子邮件

法定代表人 姓 名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电话 0755-82821011

技术负责人 姓 名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电话 0755-82821011

本工程所要求的

资质的资质证书

编号

市政行业（道路工程、桥梁工程）专业甲级

编号：A144000289

市政行业排水工程乙级、市政行业给水工程乙级、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

编号：A244000286

投标人(或联合体牵头人): 四川中宇建业建设有限公司 (盖公章)

日 期 ：2025 年 10 月 13 日

注：于本表后附以下证明资料：①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②有效期内的资质证书；③人员在“云浮市智

慧建筑管理服务信息平台”注册并通过审核的网页截图或网页打印件；④广东省外的投标人，须具备在广

东建设信息网(网址：www.gdcic.net) “进粤企业和人员诚信信息登记平台”专栏关于投标人进粤企业

信 息 录 入 的 网 页 截 图 或 网 页 打 印 件 ； ⑤ 投 标 人 在 “ 中 国 执 行 信 息 公 开 网 ”

(http://zxgk.court.gov.cn/shixin/) 的网页截图或网页打印件；⑥每一联合体成员填一张表，并附

上述相关证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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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合 体 成 员 的 企 业 基 本 情 况 表

单位名称 核工业赣州工程勘察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邮政编码 341000

联系方式

联系人
电话

传 真 电子邮件

法定代表人 姓 名
技术职称 / 电话

技术负责人 姓 名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电话

本工程所要求的

资质的资质证书

编号

工程勘察综合资质甲级，证书编号：B136007162

投标人(或联合体牵头人): 四川中宇建业建设有限公司 (盖公章)

日 期 ：2025 年 10 月 13 日

注：于本表后附以下证明资料：①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②有效期内的资质证书；③人员在“云浮市智

慧建筑管理服务信息平台”注册并通过审核的网页截图或网页打印件；④广东省外的投标人，须具备在广

东建设信息网(网址：www.gdcic.net) “进粤企业和人员诚信信息登记平台”专栏关于投标人进粤企业

信 息 录 入 的 网 页 截 图 或 网 页 打 印 件 ； ⑤ 投 标 人 在 “ 中 国 执 行 信 息 公 开 网 ”

(http://zxgk.court.gov.cn/shixin/) 的网页截图或网页打印件；⑥每一联合体成员填一张表，并附

上述相关证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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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拟投入本工程项目班子人员简介

职务 姓名
职称级别 职称

证号

上岗执业或职业资格证明

证书名称 证号 专业

项目负责人

（兼任施工负责人
工程师 32074491

一级建造师注

册证、

安全生产考核

合格证B证

川1512020202204854、

川建安

B(2014)3015881

建筑工程

、市政公

用工程

项目技术负责人 高级工程师
20190021

218
职称证 20190021218 市政工程

项目勘察负责人 高级工程师
36202012

001538

注册土木工程

师（岩土）
AY20123200878

土木工程

师（岩土

）

项目设计负责人 高级工程师
22030010

72302
注册证 20154600180 建筑

项目专职安全员 无 无
安全生产考核

合格证C证

川建安

C3(2021)1043996
/

电气专业负责人
建筑设计高级工

程师高级工

23030011

19485

注册电气工程

师（供配电）
DG20134400732 电气

给排水专业负责人
建筑设计高级工

程师高级工程师

11001010

39124

注册公用设备

工程师（给水

排水）

CS20154401008 给排水

结构专业负责人
建筑设计高级工

程师高级工程师

ZGB07023

100

一级注册结构

师
S20134410837 结构

一旦我单位中标，我方保证上述填报内容真实，若不真实，愿按有关规定接受处理并承担违约 责

任。

投标人(或联合体牵头人) :四川中宇建业建设有限公司(盖公章)

日期：2025 年 10 月 13 日

说明：投标人根据自己单位的实际情况对上述表格进行调整，并于本表后附所有的相关证明材料。

82



项目负责人

（兼任施工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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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技术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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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勘察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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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设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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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专职安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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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专业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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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排水专业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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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专业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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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投标人的其他评审情况表（格式自定）

投标人根据评标办法和定标办法(评定分离法)结合投标人实际情况制定、

填写，并附相应的证明材料。

137



设计业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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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业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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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业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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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业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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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业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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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业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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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业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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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投标人声明函

致：罗定市船步镇人民政府（招标人名称）

我公司作为贵单位拟建的 2025年船步镇典型镇培育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 项目名称 )招标
的投标人，郑重作出以下承诺：

一、我公司承诺，拟派施工项目管理班子不得同时参加两个或两个以上施工项目的投标，如在两个 及

以上工程项目均中标的，招标人将取消其中标资格。投标人隐瞒中标项目获取中标的，按弄虚作假骗 取

中标查处。

二、本单位保证投标材料及其后提供的一切材料都是真实的。

三、本单位保证在本项目投标中不与其他单位围标、串标，不出让投标资格，不向招标人或评标委 员

会成员行贿。

四、本单位近三年没有下列情形之一：

1.捏造事实、伪造证明材料投诉；

2.无故放弃中标的；

3.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承揽工程，或违法转包、分包工程，或允许其他单位或个人 以

本单位名义承揽工程(违规转让《建筑企业资质证书》)；

4.由于本单位原因，拖欠分包单位工程款或材料供应单位材料款，引发集体上访或聚众闹事；拖欠 和

克扣劳务人员工资，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农民工集体上访或聚众闹事；

5.办理各项业务如资质申报、人员信息备案等手续时(或已办结取得审批通过的),经核查发现存

在欺骗行为(如伪造证明材料、捏造或瞒报事实、或存在其他弄虚作假方式等)；

五、本单位不存在“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3项、第1.4.4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六、保证参加投标的施工项目负责人没有在其他在建工程中担任施工项目负责人，如相关网站载明

该施工项目负责人有在建工程信息，在资格审查资料中须提交建设单位出具的建造师变更手续或工程竣

工验收报告。否则在资格审查时发现或中标后有投诉被查实，视为故意隐瞒事实、弄虚作假，除本项目 的

投标按无效处理外，投标行为还须按“提供虚假投标材料”上报相关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予退还 本

项目的投标保证金。【本投标人声明函由联合体牵头人作出，对联合体各成员均具有约束力。】

投标人(或联合体牵头人): 四川中宇建业建设有限公司 (盖公章)

日期 ： 2025 年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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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材料

以下资料提供：

(1)投标保证金的相关凭证；

(2)投标人(或联合体牵头人)的开户许可证或银行出具基本账户证明；

(3)投标人根据自己情况提供的其他证明材料(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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